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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沈阳市大东区新东一街马路零工市场农民工进行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 , 针对在沈阳打工的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社
会权益保障问题 ,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实证调查研究与分析 , 并进一步由此探析城市农民工社会权益受损的制度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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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目标的

提出, 沈阳的经济日益繁荣 , 世界级的企业也纷纷落户于沈

阳, 沈阳的民营经济也快速发展, 使劳动力的需求量不断增

长, 目前每年有近30 万农民工来沈务工, 农民工数量呈直线

上升趋势 , 现有农民工80 余万人。然而, 目前城市农民工的

社会权益保障进程却“举步维艰”, 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证

的情况相当普遍。为了真正了解这些农民工在沈阳打工的

生存现状、社会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情况, 笔者随机对大东区

新东一街马路零工市场的农民工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 , 从中

总结出沈阳市农民工社会权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对其制度

性根源进行了分析 , 以期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借鉴。

1  调查概况

2006 年5 月笔者随机对大东区新东一街马路零工市场

的农民工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调查采取的是访谈与问卷

相结合的方式, 主要调查农民工的家庭情况、社会保障、工资

清欠、就医、就业、子女入学、居住条件等方面。调查的对象

中男性占80 .95 % , 女性占19 .05 % , 这些农民工大部分来自

省外, 其中包括山东、河南、黑龙江、安徽、内蒙古等地。从年

龄结构上看, 他们的平均年龄为38 .05 岁。从文化程度上看,

这些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 年。从在沈阳打工的时

间来看,1 ～10 年的居多。他们具体所从事的工作不固定, 多

是一些零活。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0 份, 收回有效问卷

105 份, 有效回收率70 % , 符合统计分析要求。

2  农民工社会权益问题

2 .1 就业环境差, 就业困难, 失业频频  在很多地区的城市

社会中普遍存在着2 个劳动力市场: 一个是收入高、劳动环

境好、待遇好、福利优越的“首属劳动力市场”, 这是属于城市

人的; 另一个是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次

属劳动力市场”, 这是属于农民工的。沈阳市也同样存在这

样2 个劳动力市场, 被调查的农民工由于其身份长期得不到

改变, 没有城市户口, 因而在劳动就业时, 只能无奈地进入次

属劳动力市场, 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险、差及一些社

会排序低、收入低的工作 , 此外 , 次属劳动力市场又因为劳动

力供大于求, 所以农民工随时面临失业和被解雇的命运。据

被调查的农民工反映, 找到相对较好工作的农民工只占

46 .15 % , 无论找到的是相对顺心或不顺心的工作, 也都同样

面临经常失业的窘境。由表1 可见, 农民工的最长失业时间

集中在1 周至半个月, 对于打零工的农民工来讲, 失业的时

�
作者简介  刘强( 1972 - ) , 男 , 重庆忠县人 , 博士 , 讲师 , 从事农业经济方

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07- 01-21

  表1 农民工最长失业时间情况

最长失业时间 人数∥人 百分比∥%

2～3 d     5      4 .76

4～5 d 20 19 .05

1 周 25 23 .81

10 d～半个月 30 28 .57

1～4 个月 20 19 .05

半年 5 4 .76

间较长, 而且这种长时间的失业还频频发生。他们很有可能

会因为突然失业而导致全面的生活危机, 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因素。

2 .2 劳动强度大, 劳动时间长 打零工虽然存在一定的季

节性, 但在调查中发现, 劳动强度依旧很大, 重活、脏活、累

活、难活、险活都是由农民工全部包揽 , 每个人平均每天的工

作时间均远远超过了《劳动法》所规定的8 h , 大多数都在10 h

以上, 有的甚至1 天工作16 h 。劳动时间被无限延长的情况

屡见不鲜, 据了解, 在不太规范的中小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基

本没有休息权的概念 , 每天平均工作时间在10 h 以上对他们

来说很正常。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工的

身心健康。

2 .3  工资偏低, 随意拖欠克扣现象严重 从调查的农民工经

济收入情况来看, 由于此类工作的季节性和每天的工作情况不

固定, 因此这些农民工的月收入也相对不固定, 但月平均收入

在1 000 元的居多, 女性月平均收入比男性要低得多, 甚至没有

人达到千元。

农民工虽然从事的是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险、差及一些

社会排序低的工作, 但收入并不是很高。而且相当数量的民

营、私营、“三资”等企业及个人老板还会以各种理由有意克扣、

拖欠农民工的微薄工资收入。在调查中, 绝大多数农民工均有

过工资被拖欠或有意被克扣的遭遇。

2 .4 企业及个人用工管理不规范 这一点在调查中突出表现

为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从调查情况来看,95 .24 % 的被调查者

未签订过合同, 其余的4 .76 % 也只是曾经偶尔签订过临时合

同。当问及不签合同的原因, 农民工的回答有很多, 但最主要

的是因为他们认为有时给私人干活, 工作周期时间不长, 一般

都是当天结算工资, 工资数额又不是很大, 不易出现拖欠, 签合

同又太麻烦, 所以没有必要签。另外, 还有极个别农民工竟然

不明白签合同是怎么回事。但大多数农民工还是比较赞同和

希望签合同的, 只是看具体情况而定, 如果工作的周期时间长,

工资数额较大, 对老板的为人又不太了解, 这时就有必要要求

签合同了。但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农民工的一厢情愿, 几乎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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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工个人或单位根本不提签合同的事, 有的甚至干脆就不雇

佣要求与其签订合同的农民工, 此时无奈之下的农民工为了有

份工作, 不得不默认不签合同。由此可见, 不签订合同的主要

责任在于用工个人或单位, 主动权和决定权完全在他们手中,

农民工只是被迫服从。

2 .5 社会保险参保率低  从参加社会保险的现状来看, 城市

职工普遍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保险, 而农民工则

不享受任何保险待遇, 完全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调查中仅

有15 % 的人在家乡农村参加了医疗保险, 其余的均未参加过任

何形式的社会保险。

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意愿来看, 想参加社会保险的

占被调查总数的40 % , 不想参加的占25 % , 其余的人则不了解

社会保险是怎么一回事。

从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的关心程度来看, 在医疗、失业、养

老、工伤、生育这五大险种中, 农民工最关心的就是养老保险,

其次是医疗保险, 对于其他的保险不关心。从医疗方面看, 很

多农民工生病以后, 硬挺着而不去医院看病; 遇到不得不看的

病, 绝大部分也只能是自费, 用工单位通常在不得已的情形下

只垫付很少一部分费用。

从对农民工意愿参保地来看, 愿意回家乡买保险的占被

调查总数的66 .67 % , 愿意在务工地买的占16 .67 % , 其余的人

认为在哪买都行。农民工的这种意愿, 虽然不能排除部分农民

工有“叶落归根”的乡土情结, 但更多的农民工表现出的是一种

不被城市接纳的无奈。

2 .6 生活和生产安全无保障 工作、生活环境和劳动保护条

件差也是对农民工权益造成重大损害的顽疾。除了生活上不

享有城市职工的最低生活保障之外, 工作风险没保障, 安全防

护措施差, 死伤无人管理, 职业病的防范不理想等, 都直接威胁

着农民工的生存。通过与该市场农民工的交谈, 笔者了解到因

为用工方的安全条件差, 而导致农民工在干活时发生意外事故

或得了某些轻微职业病的情况很常见。如果是轻伤, 农民工只

是自己随便处理一下。碰到重伤, 如果没有任何合同之类的凭

据, 用工方大多置之不理, 农民工只能自己花钱去医院看病, 看

不起病的只能返乡。

3 农民工社会权益受损的制度性根源分析

农民工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种职业, 实际上它更是一种

制度性身份。正是我国现有的社会制度造就了农民工群体、农

民工现象和农民工问题。从制度层面上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缺

失进行分析有利于把握此问题的实质。构成农民工权益的不

是单项制度, 而是一整套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包括户籍制度、社

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组织制度、人口

迁移制度、教育制度、财政制度、住房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 这

些具体制度从总体上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有区别地分离开来,

使其成为一个社会边缘群体。这些制度可概括表述为农民工

体制。农民工体制是城乡二元体制在非农领域的体现和发展,

是计划体制在改革开放中重构的产物, 具有明显的歧视性。其

中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众利益诉求机制等问

题尤其突出。

3 .1 二元户籍制度 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

产物, 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 把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

口2 类, 既不科学, 也不合理, 由此引发许多问题。该制度使得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着劳动就业、技能培训、义务教育、社

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别与歧视, 这一制度也是造成农民工受到不

公平待遇的根本原因。二元户籍制度赋予了每个人户籍身份,

而且几乎不能改变。虽然这几年户籍制度有了一定的松懈, 但

是效果并不明显, 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到城市后仍然受到“名亡

实存”的户籍制度的阻碍而无法融入城市的社会经济组织内,

不得不在体制外生存, 变成漂泊不定的流动人口, 并在婚嫁、幼

托、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遇到一系列困难。而首属劳动

力市场与次属劳动力市场形成的根本原因亦在于城乡分割的

二元户籍制度。

3 .2 歧视性就业制度 农民工在城市或流入地的职业身份是

通过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在户籍制度与户籍相连的就业

制度作用下, 城市管理部门制定了对于职业进入的种种限制,

加上农民工自身素质普遍比城市居民低的现实, 使农民工被排

斥到了次属劳动力市场上, 从事一些城市居民不愿干的工作,

成为城市社会的底层, 而且“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普遍存在。近

年来, 随着城市下岗工人的增多, 城市就业压力加大, 许多城

市、特别是大城市出于保护本地人就业的想法, 严格限制或不

允许农民工进入某些行业和工种。

3 .3 二元社会保障制度 现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只考虑城市

职工, 城市职工普遍享受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大保

险, 农民工则不享受任何保险待遇, 完全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

外。极少用工单位会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 甚至连保障人的

生命健康的工伤保险也常常被忽略。

3 .4 不完善的公众利益诉求机制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农

民工们具有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维持基本尊严、获取

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利益诉求渴望, 也就是说农民工群体具

有恢复国民待遇的强烈诉求。但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没有一个

真正能为自己说话、争取自身权益的“代言人”, 在公共政策决

策中没有话语权, 他们缺乏较为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一方

面, 一些企业尤其是一些非公企业没有建立能维护农民工利益

的工会; 另一方面, 根据目前的法律诉讼制度, 他们难以承受目

前的诉讼成本与风险。在资源匮乏, 缺乏合法、畅通的利益诉

求渠道的情况下, 农民工等弱势利益群体不得不采用上访等施

压性集体行动, 甚至被迫采用“自焚讨薪”、“跳楼讨薪”、“爬塔

吊讨薪”等极端的方式来宣泄利益诉求。

从上述调查分析来看, 农民工的社会权益问题堪忧。只有

采取有效措施, 从制度层面上恢复农民工的国民待遇, 保障农

民工在内的各种弱势群体的合法社会权益, 才能促进整个社会

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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